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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厦门市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排查工作
承   诺   书

厦门市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：
本单位严格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深入开展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[2009]18号）以及《中共厦门市纪委 监察局 财政局 审计局关于印发〈厦门市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厦纪发[2009]14号）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。现按照《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排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厦治办 [2010]8号）的规定，再次组织本部门及所属单位进行全面排查，我们对自查自纠“零申报”和重点检查“零问题”的真实性作出郑重承诺，如有虚假或隐匿，愿意承担完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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